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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标准化林长制办公室检查验收评分表（内业）
建设单位：

指标 评分细则 扣分原因 得分

有办公条件

（17 分）

1.固定办公场所设置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得 4分；其他则扣 2分；无固定办公场所此项不得分。

2.配备计算机、打印机、通讯设备、巡查设备，绿化林业资源档案实行信息化管理的，得 4分；每缺一项

扣 1分，扣完为止。

3.林长办挂牌清晰、醒目，得 1分；林长办挂牌不清晰、不醒目的，此项不得分。

4.办公场所面貌整洁、美观的，得 1分；面貌不整洁、不美观的，此项不得分。

5.主要制度（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廉政建设制度等）、图（资源分布图、发展规划图）、表（基

本情况统计表、年度工作进度表）齐全并张贴上墙，且需保持动态更新；有人员职责分工、人员去向牌和

办事流程，得 7分；每缺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有工作人员

（13 分）

1.明确工作人员，涉林区至少 3名，中心城区至少 2名，得 7分；每少 1名扣 3 分，扣完为止。

2.涉及林业绿化相关专业或具有 3年以上林业绿化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占比达 50%，得 2分。每缺少 1人，

扣 1分，扣完为止。

3.工作人员参加本年度区级林长制业务培训的，得 4分；未参加培训的，每人扣 1分，扣完为止。

有工作经费

（10 分）
落实林长制专项工作经费的，得 10 分；统筹使用其它工作经费的，扣 4分；无工作经费的，此项不得分。

有工作考核

（5分）

年底前根据下达任务量对林业、绿化养护单位和建设单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经费下拨挂钩的，得 5分；

每缺少一项考核的，扣 1分；考核结果未与经费拨付挂钩的，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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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分细则 扣分原因 得分

有巡查队伍

（15 分）

1.依托城运中心“一网统管”平台，建立日常巡查队伍，按计划开展日常巡查，及时处置问题的，得 5分；

巡查数据和相关记录不完整，问题未及时处置的，每起扣 1分，扣完为止。

2.依托日常养护队伍，建立专业巡查队伍，按计划使用“沪林通”开展专业巡查，及时处置问题的，得 10

分；巡查记录不完整，问题未及时处置的，每起扣 1分，扣完为止。

制度落实到位

（4分）

发布镇林长令，制定街镇级林长制配套制度、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指导监督各项任务落

实，明确相关任务清单的，得 4分；每缺少 1项，扣 1分，扣完为止。

资源管理到位

（15 分）

1.摸清资源家底，实现“一张图”管理，并定期维护更新，得 10 分；未摸清家底的不得分；未定期维护更

新扣 2分。

2.实施林地、绿地、湿地、自然保护地和古树名木等资源源头管理，明确资源清单的，得 5分；工作推进

不力的，每项扣 1分，扣完为止。

职责明确到位

（4分）

协同林长办成员单位推进辖区内植树造林、公园绿地建设和生态修复，加强林地、绿地、湿地、自然保护

地和古树名木等资源保护管理，抓好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控，明确责任清单的，得 4 分；工作推进不力

的，每项扣 1分，扣完为止。

协调推进到位

（4分）
每年街镇双林长召集召开林长会议，得 4分；副林长召集的，得 2分；未召开的，此项不得分。

督导组织到位

（4分）

1.做好日常巡查和专业巡查队伍考勤管理，得 1分；未做好的，此项不得分。

2.督导林长制考评反馈问题的及时整改，得 3分，问题未及时整改的，每项扣 1分，扣完为止。

宣传培训到位

（4分）

对辖区内林长办、网格和专业巡查人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政策宣贯或制度解读，组织林长制工作培训至

少 2个主题，得 4分；未开展政策宣贯或制度解读扣 2分；未开展林长制工作培训扣 2分。

信息报送到位

（5分）

1.每月向林长汇报工作进展和动态（简报、专题汇报等形式）（2分）；少 1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2.按要求向区林长办上报工作进度、信息、工作材料等（3分）；未按时上报的，每次扣 1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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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分细则 扣分原因 得分

附加项

（10 分）

1.制度创新。围绕林长制落地落实、林长办职能发挥、重点工作协调推进等方面，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形

成可复制推广经验的，每项加 2分，最多加 4分。

2.工作成效。重点工作成效显著，受到区总林长批示肯定或表扬的，每项加 1分，最多加 3分。

3.荣誉表彰。成立林长办以来，街镇林长办（或林业站、绿化所等）单位或个人获国家级表彰或荣誉称号

的，每项加 1分；获市级表彰或荣誉称号的，每项加 0.5 分；本项最多加 3分。

合 计 注：检查验收采用评分制，基本分 100 分，附加分最高 10 分。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